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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

体活力的十条措施》的通知 

吉市监注字〔2021〕33号 

各市、州、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厅各

处（室、局）、直属机构、事业单位： 

  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十条措施》已经省厅党组

会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
2021 年 2月 26 日  

    

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十条

措施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安排部署，营造市场化

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立足市场监管职能，提出
如下措施。 

  一、2021 年底实现企业开办全免费。 

  二、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，企业登记机关不再审查企业名称是否近似，

由申请人作出承诺后自主选择使用。 

  三、允许以符合条件的托管机构地址，作为多家市场主体的住所办理集群

注册。 

  四、在集中登记地、实地备案场地、大型楼宇内的市场主体办理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登记的，仅需提交告知承诺书，免于提交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证

明。 



  五、推行登记注册重大项目“预约办”，外商投资企业“远程办”，个体

工商户“即时办”。 

  六、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确认时限由 5 个工作日压缩至 3 个工作

日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时限由 9个工作日压缩至 4个工作日；“三品一

械”广告审查时限由 10 个工作日压缩至 5个工作日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许
可时限由 22 个工作日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；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和特种设备

检验、检测机构核准时限由 30 个工作日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。 

  七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向众创空间、企业创新基地延伸服务，建设 30 家知
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。 

  八、推动部门随机抽查“应联尽联”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全

省联合抽查比例平均不低于 22%。 

  九、实行“简案快办”，适用一般程序办理的简单案件时限由 90日压缩至

45日。 

  十、对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

罚；对符合法定从轻或减轻情形的，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。 

          


